附件2：

填表须知
1、《浙江省省直单位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补贴申请表》（原件1式2份），用蓝、黑墨水钢笔或中性笔填写，也可电脑上填写后直接打印。

2、申报表中双黑线的上半部份内容由个人填写，下半部分内容由单位填写。

3、职称职务晋升情况一栏：中级以下职称和科级以下职务计算在同个时间段。
4、“申请人姓名”：须与本人身份证上的名字相一致。

5、申请人签字：必须是本人签名，不得代签。

6、“配偶所在单位审核意见”一栏，审核人必须签名。

（1）配偶在杭州市区城镇的（不含萧山、余杭两区）：加盖单位房改部门或单位行政公章；

（2）配偶在杭州市区以外的城镇，加盖单位房改部门或单位行政公章，再由所在县级以上房改部门盖章（住房证明格式后附，下载）；

（3）配偶在部队的，由所在部队盖章后再由部队师以上单位的房改部门盖章（营房处盖章无效）；配偶是转业军人，需提供《转业军人部队住房及住房补贴情况证明》（后附，下载）

（4）配偶出国出境的由出国出境前所在单位盖章；

（5）配偶工作单位按实际工作单位填写，如现已无此单位的，应由合并单位或上级主管单位签署；

（6）配偶无工作单位的，由其现户口所在街道办事处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
7、双职工须分别填写。

提交材料

1、夫妻双方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新版身份证需把正反两面复印在同一页。

2、户口簿（首页及夫妻双方姓名所在页复印件一份，集体户口提供本人所在页复印件一份）

3、硕士、博士生需附相应的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复印件。
▲4、中级及中级以上职称，科级及科级以上职务，需附人事部门发文的聘用文件（复印件即可）。

5、夫妻双方的住房状况证明：

1、申请人是从外单位调入本校的，须提供原单位有无实物分房的证明（原件1份，），内容为：房屋性质、地址、建筑面积、是否已原价退回，是否已享受过住房货币补贴（住房证明格式后附，下载）：

（1）杭州市单位（不含萧山、余杭两区）调入的，在住房证明上加盖原单位房改部门或单位行政公章；

（2）外地调入的：在住房证明上加盖原单位房改部门或单位行政公章，还需加盖当地县级以上房改部门的印章。

▲7、根据省直房改办要求，凡已申请申购过杭州市经济适用房的，由于各种原因未进行实际操作的，必须上交经济适用房准购证原件。如已遗失，需到原申领处补办遗失证明、登报声明遗失，一并上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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